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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安道

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关于关联方 5000 万美元信用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关于 Solutions（通过子公司 Adama Fahrenheit B.V.）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先

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Syngenta Group (NL) B.V.就双方于 2021 年 10

月获批准后签署的《授信融资协议》签订补充协议，在相同条件下为 Adama 

Fahrenheit B.V.增加 5,000 万美元短期信贷额度（将短期承诺授信额度总额调整为

1 亿美元）作为当前短期承诺授信事宜，系为扩展 Solutions 的资金来源，属于正

常的商业行为。该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进行，不会影响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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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葛明                                       席真 

 

 

2022 年 12 月 14 日 


